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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程宗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3 人，代表股份 145,658,9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401％。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6,096,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45％。
网络投票的股东149人，代表股份89,562,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756％。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8人，代表股份 15,005,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72％。
其中：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8人，代表股份15,005,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72％。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等重大治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1.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03,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6％；反对75,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180,0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50,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977％；反对 75,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1％；弃权180,0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0,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1％。

议案1.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02,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1％；反对75,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180,8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7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49,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929％；反对 75,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1％；弃权180,8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0,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0％。

议案1.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16,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8％；反对75,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267,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7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62,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164％；反对 75,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1％；弃权267,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0,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14％。

议案1.04《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02,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8％；反对75,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181,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1,2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48,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896％；反对 75,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1％；弃权181,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1,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3％。

议案1.0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10,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0％；反对161,8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1％；弃权 186,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57,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98％；反对161,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86％；弃权186,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6,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16％。

议案1.06《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220,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9％；反对257,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6％；弃权 181,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1,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73％；反对257,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44％；弃权181,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1,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3％。

议案1.07《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220,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9％；反对423,31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6％；弃权15,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3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73％；反对423,3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0％；弃权15,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6％。
（二）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06,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5％；反对75,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177,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2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52,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62％；反对 75,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1％；弃权177,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7,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16％。

（三）审议通过《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089,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2％；反对76,52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5％；弃权492,7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2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36,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065％；反对 76,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9％；弃权492,7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7,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3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鹏、周永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以及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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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25-120
转债代码：127073 转债简称：天赐转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天赐转债”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赎回价格：100.29元/张（含息、税）
● 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11月11日
● 赎回登记日：2025年12月2日
● 赎回日：2025年12月3日
● 停止交易日：2025年11月28日
● 停止转股日：2025年12月3日
● 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5年12月8日
● 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12月10日
● 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 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赐转债
●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2月2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天赐转债”将被
强制赎回，特提醒“天赐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本次赎回完成后，“天赐转债”将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摘牌。“天赐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天赐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
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 风险提示：根据赎回安排，截至2025年12月2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
“天赐转债”将按照100.29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

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特提醒“天赐转债”持有人注意在期限内转股或卖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天赐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
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天赐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

“天赐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相关规定及《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天赐转债”的相关规定，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
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1883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公开发行了34,10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410,5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395,079,

452.82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前述募集资金净额进行验证，并出具了致同验字
（2022）第 110C000572 号《验资报告》。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2]999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4,10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已于2022年10月2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天赐转债”，债券代码“127073”。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天赐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2023年3月29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9月22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公司于2023年5月15日实施2022年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48.82元/股调整至48.22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
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
926,661,516股减少为1,925,333,110股。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48.22元/股调整为48.2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自2023年6月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

3、公司于2023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手续
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25,334,258股减少为1,924,156,460股。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48.23元/股调整为
48.2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10月26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4、公司于2023年11月14日召开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

修正“天赐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全权办理本次向下修正
“天赐转债”转股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
必要事项。董事会决定将“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48.25元/股向下修正为28.88元/股。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自2023 年11月1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向下修正天赐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5、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实施2023年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28.88元/股调整至28.58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4年4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
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6、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手续
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24,156,986股减少为1,918,823,609股。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28.58元/股调整为
28.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1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7、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手续
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18,825,051股减少为1,914,343,762股。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28.59元/股调整为
28.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2月1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8、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实施2024年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28.60元/股调整至28.50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
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二、“天赐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

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

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的情况
自 2025年 9月 29日至 2025年 11月 11日公司股票已有 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天赐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28.50元/股）的130%（即37.05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天赐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2025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
赎回“天赐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天赐
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未转股的

“天赐转债”，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天赐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三、赎回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天赐转债”赎回价格为100.29元/张（含息、含

税）。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年票面利率；
t：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9月23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12月3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IA=B×i×t÷365=100×1.50%×71÷365≈0.29元/张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

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29=100.29元/张。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2月2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全体“天赐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天赐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

相关事项。
2、“天赐转债”自2025年11月28日起停止交易。
3、“天赐转债”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12月2日。
4、“天赐转债”自2025年12月3日起停止转股。
5、“天赐转债”赎回日为2025年12月3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2月2日）收

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天赐转债”。本次赎回完成后，“天赐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12月8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5年12月10日为赎回

款到达“天赐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天赐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天赐
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
“天赐转债”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天赐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具体

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二）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

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
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
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三）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
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 2025年 12月 2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天赐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

后，“天赐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投资者持有的“天赐转债”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
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本次“天赐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
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联系方式联系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0-66608666
联系邮箱：IR@tinci.com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25-69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15:00。
4、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刘鹏先生主持。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345人，代表股份665,006,98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46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3人，代表股份
643,710,8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89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2人，代表股份21,296,
1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343 人，代表股份 21,306,6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7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42 人，代表股份 21,296,1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71%。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3,067,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4％；反对 1,143,5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0％；弃权 79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367,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985％；反对 1,143,

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70％；弃权79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45％。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年-2028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487,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5％；反对834,3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5％；弃权68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86,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673％；反对834,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59％；弃权68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68％。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3,387,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65％；反对 1,469,2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9％；弃权 1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87,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004％；反对 1,469,

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56％；弃权1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0％。

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454,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28％；反对11,402,3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46％；弃权 1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54,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793％；反对 11,402,

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153％；弃权150,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54％。

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2,329,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36％；反对12,336,8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51％；弃权 3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29,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4997％；反对 12,336,

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013％；弃权340,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90％。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2,335,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6％；反对12,335,8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50％；弃权 3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35,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293％；反对 12,335,

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966％；弃权33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42％。

4.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256,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31％；反对11,493,6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83％；弃权 2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5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8514％；反对 11,493,

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438％；弃权256,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8％。

4.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446,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16％；反对11,426,0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82％；弃权 13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46,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417％；反对 11,426,

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265％；弃权134,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17％。

4.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34,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48％；反对11,537,4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49％；弃权 1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63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2175％；反对 11,537,

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494％；弃权134,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1％。

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3,789,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9％；反对 1,088,49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37％；弃权 1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89,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863％；反对 1,088,

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87％；弃权1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50％。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8,942,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881％；反对 5,950,29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48％；弃权 1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42,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5394％；反对 5,950,

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270％；弃权11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36％。

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982,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0％；反对888,3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6％；弃权1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82,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924％；反对888,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93％；弃权1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3％。

8、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7,469,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66％；反对 7,431,21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75％；弃权 1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6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236％；反对 7,43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775％；弃权106,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9％。

9、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高波先生、梁戈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议案9.01审议通过《选举高波为第六届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投票数656,313,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8.69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投票数12,613,5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9.2001％。
表决结果：当选
议案9.02审议通过《选举梁戈宇为第六届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投票数656,09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8.65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投票数12,393,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8.1666％。
表决结果：当选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付雄师、吴任桓
3、结论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5-067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深
圳证监局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主题为“传价值·促信任·共机遇——助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将采用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
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周四）15:40-17:00。

为与广大投资者进行充分、有效的交流，现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
议。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5年11月17日（周一）17:00前，将您关注的问题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
箱 IR@fcsc.com，或通过扫描以下问题征集二维码提交相关问题。公司将在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中
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公司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裁王芳女士，董事会秘书屈婳女士，副总

裁、财务总监马东军先生，独立董事李旭冬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二维码：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795 证券简称：国电电力 公告编号：临2025-36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19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90
9,396,745,487

52.6852

(四)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刘春峰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注册200亿元储架公司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89,980,216
比例（%）
99.9280

反对
票数

5,230,303
比例（%）
0.0556

弃权
票数

1,534,968
比例（%）
0.0164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佳雪、姜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300919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5-122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上市股份（H股）公开发行价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进行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以下简称“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

市”）的相关工作。

因本次拟发行的H股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

法规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因此，本公告仅为A股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本次发

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出，并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或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

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已确定本次H股发行的最终价格为每股34.00港元（不包括1%经纪佣金、0.0027%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征费、0.00565%香港联交所交易费及 0.00015%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交易征费）。

公司本次发行的H股预计于2025年11月17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并开始上市交易。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ST大晟 证券代码：600892 公告编号：临2025-046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变更注册地址并完成工商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变更的基本情况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2025年10月15日分别

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取
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代表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9月30日、2025年10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注册地址变更及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地址由“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
务中心2406室”变更为“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213”。除前
述事项外，公司《营业执照》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二、新取得《营业执照》基本登记信息
1.名称：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447100X4
3.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4.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213
5.法定代表人：崔洪山
6.成立日期：1993年09月01日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882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5-079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深圳

证监局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周

四）14:30-17:00。届时公司董事、高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

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600744 编号：临2025-038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发行规模总

额不超过10亿元。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的发行，本期中期

票据发行额为5亿元人民币，期限2年，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1.9%。

本期中期票据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和簿记管理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联席主承销商承销，通过集中簿记建档的发行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本期中

期票据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存量有息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3004 证券简称：*ST声迅 公告编号：2025-085
债券代码：127080 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声迅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3004；证券简称：*ST声迅
2、债券代码：127080；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3、当期转股价格：28.94元/股
4、转股期限：2023年7月7日至2028年12月29日
5、自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13日，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24.60元/股），预计后续有可能触发“声迅转
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6、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2368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公开发行了2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8,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3〕65号”文同意，公司28,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已于2023年2月10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声迅转债”，债券代码“127080”。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1月6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2023年7月7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8年12 月29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
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9.34元/股。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含税），根据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9.34元/股调整为29.14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含税），根据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9.14元/股调整为28.94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
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
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
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
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
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自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13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的85%（即24.60元/股），预计后续有可能触发“声迅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声迅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